
附件1:
空军青少年航空学校考生报名推荐表
	学校名称（盖章）：
	填表时间：    年    月    日

	姓   名
	
	曾用名
	
	性  别
	
	一寸免冠
红底近照

	出生年月
	
	民  族
	
	籍  贯
	
	

	所在班级
	
	是否团员
	
	是否独生
	
	

	身份证号
	
	户籍派出所名称
	
	

	国家学籍号
	
	

	学校地址
	
	邮政编码
	

	现家庭住址
	
	邮政编码
	

	父亲姓名
	
	工作单位
	
	联系电话
	

	母亲姓名
	
	工作单位
	
	联系电话
	

	班主任预估中考成绩
	□省级示范性高中    □市级示范性高中     □一般高中

	班主任签名
	
	联系电话
	

	学校招飞负责人签名
	
	联系电话
	

	学校体检
情况
	眼科    （E字表）
	视力
	左:
	右:
	外科
	身高
	

	
	
	色觉
	
	
	体重
	

	
	结 论
	
	校医签名
	

	空军初选
情况
	眼科
（C字表）
	视力
	左:
	右:
	外科
	

	
	
	色觉
	
	
	

	
	耳鼻喉科
	
	内科
	

	注意事项
	1.请考生认真对照背面《自荐条件》进行自查，满足基本条件后方可报名；
2.请用黑色或蓝色中性笔填写，字迹清晰工整；
3.“班主任预估中考成绩”由班主任填写并签名；
4.学校应统一组织体检，校医填写结论并签名；
5.学校审查后，在表左上方“学校名称”处加盖行政公章；
6.学生携带身份证或户口本及此表参加空军初选。


附件2:

空军青少年航空学校2015年招生自荐条件
一、自然条件。年龄14-16周岁，男性，身份证或户口本上出生日期为1998年8月31日至2001年8月31日之间，系参加2015年本省中考招生考试的初中应届毕业生，具有所在学校的正式学籍和本省正式户籍。
二、身体条件。身高163-180厘米之间，体重48公斤以上，平静血压不超过(100-132)/(60-85)毫米汞柱，视力按照空军“C”字视力表双眼分别在1.0（相当于“E”字表5.0）以上，无色盲、色弱，无纹身、刺字，无脑膜炎、脑炎、肾炎、结核病及传染性肝炎病史。特别提示：身上有小面积伤疤、做过小手术、牙齿经修补矫正、轻度扁平足等情况可以尝试报考，由体检专家鉴定是否合格。
三、心理品质条件。对飞行有较强的兴趣和愿望，心胸宽广，性格开朗；大胆果敢，意志力坚强；情绪稳定，控制力强；理解、记忆等智力水平较高；思维敏捷，反应灵活，四肢协调，方位判断准，模仿能力强。
四、政治条件。拥护党的路线、方针、政策，热爱祖国，向往军队，志愿从事军事飞行职业；历史清白，思想进步，品德优良，遵纪守法，符合军队招收飞行学员的政治条件。本人自愿，家长（监护人）支持。
五、文化条件。学习成绩优异，预估中考成绩达到省级示范性高中录取要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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